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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，避免造成社會觀感不佳，並影響基金財務之健全發展。特向衛生福利部提出質詢。 

主席：現在進行法案之逐條審查及提案處理。請議事人員宣讀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

案及臨時提案第 1 案至第 3 案。 

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

黃委員國書等 20 人提案條文： 

第 四 條  公益彩券之發行，由主管機關指定銀行（以下簡稱發行機構）辦理之，其發行、銷

售、促銷、開兌獎作業、管理及其他相關事宜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發行機構經主管機關同意，得委託適當機構辦理各類公益彩券之發行、銷售、促

銷、開兌獎作業及管理事宜。 

臨時提案： 

1、 

公益彩券發行之目的，乃以救助弱勢公益為目的，故其盈餘提撥各縣市應確保其專款專用。

唯部份縣市卻將盈餘混入公務預算或基金使用，甚至取代其原應編列之社福公務預算，此一政

策違反公益彩券”額外加碼”地方社福經費之良意。爰此，要求財政部一個月內改革公益彩券

盈餘撥交地方政府之財務監督辦法，除地方政府應「獨立帳戶」「專款專用」，並「定期提出

使用報告」外，地方政府編列之社福預算不得低於公益彩券分配盈餘。 

提案人：盧秀燕  賴士葆  王榮璋  徐國勇  羅明才   

2、 

有鑑於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資訊公開透明程度不足，以至於社會各界未能清楚了解，社福團

體也未能依據所需取得補助。爰要求財政部本於職責，三個月內成立單一網站或是於現有網址

，公開透明揭露公益彩券回饋金總額、分配流程、相關會議召開、人民團體可以申請的各項補

助方案列表、以及各項可申請補助的方案等資訊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？ 

提案人：陳宜民   

連署人：蔣萬安  羅明才  李彥秀  曾銘宗   

3、 

鑑於無現金社會的漸漸來臨，透過數位資訊紀錄，除將使台灣 3-4 成的地下經濟活動納入電子

交易體系，有利於電子商務發展，也能大幅提高我國稅收。財政部應研議具體配套措施，於 6

個月內向財委會提出報告，以鼓勵台灣電子支付環境之創新並增加政府稅收，是否有當？敬請

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對於無現金社會的漸漸來臨，除金管會應採行具體措施，積極推動外，財政部應重視此

種趨勢，並積極協助，以利電子商務的發展。 

二、透過數位資訊的紀錄，將使台灣 3-4 成的地下經濟活動納入電子交易體系，有利於電子商

務發展，未來除能忠實反映我國的 GDP 真實情況，也能大量增加我國營業稅、營利事業所得稅

等賦稅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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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曾銘宗  陳宜民 

連署人：盧秀燕  賴士葆  費鴻泰  李彥秀  蔣萬安  

羅明才 

主席：報告委員會，我們逐案處理，若有人提出疑問，再進行協商。 

現在處理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。這是由黃委員國書等提案，感謝他的細心

。請問各位，對第四條照黃委員國書等提案條文通過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感謝

黃國書委員，他非常認真，運動界會感謝財政委員會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。 

現在處理臨時提案。處理第 1 案。本案是盧秀燕委員的提案。請於倒數第五行「爰此，要求

財政部一個月內」之後加上「研議」二字。針對此項修正，盧委員表示同意，其他連署人也沒

有意見，財政部亦沒有意見吧？既無意見，請問各位，對此項修正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

，本案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。 

處理第 2 案。本案是陳宜民委員的提案。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

案照案通過。感謝陳委員。 

處理第 3 案。本案是曾銘宗委員和陳宜民委員的提案。修正文字如下：在案由部分，刪除第

二行「除將使台灣 3-4 成的地下經濟活動納入電子交易體系，」並於倒數第四行「我國稅收。」

之後加上「請金管會會商財政部、經濟部等研議具體配套措施」，其餘文字相同。在說明二的

部分，其中「將使台灣 3-4 成的地下經濟」刪除「3-4 成的地下」。請問曾委員，本案是如此修

正嗎？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對。 

主席：這沒問題嗎？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有問題，金管會的部分已經處理過了，這是針對財政部的部分。 

主席：所以這要刪除「金管會」？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對，刪除「金管會」，因為金管會已在處理這件事情。 

主席：OK。第 3 案案由的倒數第四行「我國稅收。」之後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會商經濟部等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「經濟部」也不用啦！ 

主席：「經濟部」也不用，你也說好了。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對。 

主席：好，這修正為「請財政部研議具體配套措施，於 6 個月內……」。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……研議內容…… 

主席：這樣有沒有問題？請財政部王副署長說明。 

王王王王 王： 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個提案的方向完全正確，我們也會配合主政的金管會推電子支

付，可是這個部分要到財委會報告，我們怕如果這個報告從課稅切入，反而會讓那些經濟活動

的業者不敢使用…… 

主席：請曾委員銘宗發言。 

曾委員銘宗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對於你們到時提出的報告內容，我們會尊重，你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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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做吧！只是你們屆時報告不要撰寫得那麼敏感就好，好不好？那個內容的彈性很大，且這不

只你們在做，金管會也在做，可是只有要求金管會的話，他們是無法處理的，這還是得借重財

政部，因為到時獲利最多者是財政部，你們放心啦！ 

主席：你的意思是請他們的報告含糊一點就可以。 

曾委員銘宗：你們的報告可以提到具體內容，但是不一定要提及稅的部分。 

主席：你們的報告不一定要提到稅，含糊一點，進來再討論，曾委員的意思是這樣？ 

曾委員銘宗：對。 

主席：請財政部蘇次長說明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謝謝曾委員這麼用心幫忙我們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加稅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不是加稅，非常謝謝曾委員，我也瞭解電子商務是現在發展的趨勢，其實這個部分有

助於活絡經濟發展，也是重要的部分。 

曾委員銘宗：對。 

蘇次長建榮：不過，這是不是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洽商金管會」，亦即由財政部就主管業務提出配套

措施。 

曾委員銘宗：好啦！就是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洽商金管會」，好，謝謝。 

主席：好，請江委員永昌發言。 

江委員永昌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不好意思，因為這剛剛修來修去，我沒有聽得很清

楚，所以我就直接提出建議。不要寫出「大幅提高我國稅收」，類似增加政府稅收的字眼不要

寫出，其實你們現在主要在做境外和境內的電子商務租稅要公平正義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那和這沒關係。 

蘇次長建榮：那是電子商務。 

江委員永昌：一樣，電子商務、電子支付、網路平台……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……因為現在有很多交易都沒有提…… 

江委員永昌：我的意思是你是走健全，不要將稅收的部分放入。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OK…… 

主席：好，財委會處理事情很乾脆，本席再將修正文字唸清楚。第 3 案的案由部分，倒數第四行「

我國稅收。」之後修正為「請財政部洽商金管會研議具體配套措施……」，其後的文字相同。

在說明二的部分，其中「將使台灣 3-4 成的地下經濟」刪除「3-4 成的地下」；還有「反映我國

的 GDP 真實情況。」之後文字刪除。這樣修正好不好？ 

曾委員銘宗：（在席位上）OK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以上修正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照以上文字修正通過。感謝大家。 

針對審查結果，作如下決議：本院委員黃國書等 20 人擬具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

草案案業已審查完竣，擬具審查報告，提報院會討論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，院會討


